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法律服务项目评分细则

	类别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报价部分
	10分
	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。最后报价等于磋商基准价得10分，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
磋商报价得分=（磋商基准价/最后磋商报价）×10%×100

	服务方案
	50分
	根据对本项目的理解，制定法律服务方案内容（方案应包括①工作方法、②工作程序、③人员分工、④工作标准、⑤工作方式、⑥时间安排、⑦质量保证、⑧廉洁保证、⑨保密措施等内容），服务方案完整、科学、合理、有针对性，可操作性强，得40-50分；服务方案较完整、科学、合理、可行，得30-40分；其他得0-30分。

	项目组成人员配备
	20分
	1、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项目整体人员拟组成情况（人员数量、学历、来源、分配、分工），各类岗位、人员配置齐全、科学得0-10分；

2、人员考核有标准、有措施且提供管理服务及针对性较强的培训措施，得0-10。

	业绩
	10分
	供应商2024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有服务水利相关单位的同类项目业绩，每个项目得5分，最多得10分。注：需将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附至响应文件中，否则不予计分。合同中无签订时间的不予计分。

	供应商实力
	10分
	1、供应商取得省级、市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或律师协会荣誉证书的每件分别得3分、2分。（本项最多得10分。）注：需将以上荣誉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上附至响应文件中，否则不予计分。所有证书均需在有效期内。


